
2023 年各学段教育资助政策

一、学前阶段教育资助

1.资助对象：资助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建档立卡家庭儿童、低保家庭儿童、特困救助供养儿童、孤

儿和残疾儿童。

2.资助标准：农村（含县镇）每生每年 1500 元，城市每生每年 2000 元。

二、义务阶段教育资助

1.免学杂费：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学杂费。

2.免费教科书：对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补助城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其中，寄宿生补助标准为小学生

每生每年 1000 元，初中生每生每年 1250 元；非寄宿生从 2019 年秋季学期开始纳入补助范围，补助

标准按照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的 50%核定。

三、普通高中阶段教育资助

1.免学杂费：免除公办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

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学杂费。对在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的民

办普通高中就读的符合免学杂费政策条件的学生，按照当地同类型公办普通高中免学杂费标准予以补

助。

2.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2000 元。

四、中等职业教育资助

1.国家奖学金：国家对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学生中学习成绩优异、技能表现

突出的学生进行奖励，每年奖励 2万名学生，奖学金标准每生每年 6000 元。

2.免学费：对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

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城市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比例按规定分区域确定。免学费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

办学校学费标准执行（不含住宿费）。

3.国家助学金：资助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

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均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2000 元，具体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在 1000—3000 元范

围内确定，可以分为 2—3档。

五、普通高等教育资助

1.国家奖学金：奖励特别优秀的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本专科在校生，每生每年 8000 元。

2.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本专科在校生，每

生每年 5000 元。

3.国家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在校生。

4.国家助学贷款：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免担保、免抵押信用贷款，用

于解决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不

超过 12000 元。在校学习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贴付。

5.新生入学资助项目：中西部生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新生可申请入学资助项目，解决入校报到的交通

费和入学后短期生活费。就读本省院校的新生每人 500 元，就读省外院校的新生每人 1000 元。学生

可向当地县级教育部门咨询办理。

六、“雨露计划”教育资助

1.资助对象：依据国开办发[2015]19 号文件（文件执行为 2015 年秋季），资助对象为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子女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中、高等职业教育学籍管理系统中正式注册学籍的学生（中

等职业教育包括全日制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高等职业教育包括全日制普通大

专、高职院校、技师学院等）。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在校学习期间（包括顶岗实习），其家庭

均在户籍所在乡镇或县扶贫办申请扶贫助学补助。

2.资助标准：标准为每人每学期 1500 元，扶贫助学资金由县扶贫办负责按学期进行筹集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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